
[image: 国徽1024]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
工作的通知
铜府办发〔2022〕5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保障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切实防治水污染，根据《重庆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42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关于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渝财规〔2016〕8号）精神，经区政府同意，现将进一步规范我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污水处理费的征收范围
铜梁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缴纳污水处理费。单位或个人自建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或处理后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排向自然水体的水质标准，且未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不缴纳污水处理费；仍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水的，应当按规定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
二、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
按照《重庆市物价局关于调整我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和主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渝价〔2009〕455号）规定标准征收污水处理费，即：铜梁城镇规划区范围均按照居民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1元、非居民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1.3元征收。
三、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和解缴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全区污水处理费的征收管理工作。污水处理费征收计量标准按自来水水表标示量核定，区水利局协助开展公共供水企业售水量核定工作。区住房城乡建委委托重庆市铜梁区龙泽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铜梁区龙源乡镇供水有限责任公司代为征收集中公共供水区域内的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由区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各代征单位按月将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及缴款凭证复印件报区住房城乡建委，由区住房城乡建委全额上缴区财政非税专户。
四、征收污水处理费的票据使用
公共供水企业向用户收取水费时，附价征收污水处理费，使用重庆市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单列“污水处理费”科目。区住房城乡建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财政票据，代征单位持该财政票据到政府非税收入代理银行将代征的污水处理费及时缴入区财政非税收入专户。
五、污水处理代征手续费的安排
在完成征收任务的前提下，我区污水处理费市级部分代征手续费由市财政局按实际缴入市级财政总额的2％安排并拨付至区住房城乡建委，区级部分代征手续费由区财政局按实际缴入区级财政总额的2%安排给区住房城乡建委，并由区住房城乡建委拨付各代征单位。城镇排水主管部门核实公共供水企业全年实际售水量，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财政局于次年3月底前完成对公共供水企业全年应缴纳污水处理费的汇算清缴工作，代征手续费于次年3月底前结算一次。
六、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和监管
区住房城乡建委、区财政局应加强全区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的监督管理。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区级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全部用于我区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营运。污水处理费的使用由建设和营运单位提出申请，经区住房城乡建委核实后按程序报批，区财政局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服务费支出实行预决算管理。区住房城乡建委每年对完成本年度征收污水处理费代征先进单位给予表扬，对违反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的单位，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理。
七、其他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铜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铜府办发〔2012〕1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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